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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浦钢网供应商合作协议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编号：                  

甲方：广东欧浦乐从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乙方：  

为拓展钢铁电子商务销售渠道，甲乙双方基于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经友好协商后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章 定义和释义 

第 1 条 “欧浦钢网”是指甲方推出的钢铁现货交易电子商务平台，网址：

http://www.opsteel.cn 。 

第 2 条 “买家”是指注册成为“欧浦钢网”的身份认证会员，在欧浦钢网具有购买货物

的资格。 

第 3 条 《货物明细》是指乙方同意将其存放于甲方仓库或甲方认定仓库的部分或所有钢

铁现货交由甲方“欧浦钢网”进行销售的货物清单。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货物编号、品种、规格、材质、钢厂、捆包号、出厂日期、入仓日期、存放仓位、

质量描述、计重方式（抄码重/过磅重）、重量、最低售价等。 

 

第二章 合作内容 

第 4 条 乙方将存放于甲方仓库或甲方认可仓库的钢铁现货，以本协议所约定的要求提供

给甲方销售，“买家”下单购买后，甲方以本协议所约定的要求将货权转移至甲方或

者甲方指定的“买家”名下。甲方以本协议所约定的要求与乙方进行货款及票据结

算。 

 

第三章 双方责任与义务 

第一节 基本职责与义务 

第 5 条 甲方有义务投入资金与资源做好“欧浦钢网”电商平台的宣传推广工作，提高“欧

浦钢网”的知名度，吸引更多“买家”登录“欧浦钢网”交易。 

第 6 条 在市场培育期，乙方提供给甲方的《货物明细》里所确定的最低价格，必须低于

或等于乙方网下同期销售价格。 

第 7 条 甲方有义务对“欧浦钢网”的“买家”做好剪切加工等配套服务，并提供业务办

理“绿色通道”。 

第二节 货物质量控制 

第 8 条 乙方必须保证货物抄码重量、规格与实际货物一致，保证对有烂包装、变形、生

锈等质量问题的货物进行清晰、如实描述。 

第 9 条 乙方提供给甲方货物，如因“买家”在加工或者使用过程中发现货物质量问题，

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对“买家”提出的质量异议进行鉴定并且协助向生产钢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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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申请。 

第三节 售价与售量控制 

第 10 条 甲方必须按照乙方所提供《货物明细》的要求进行销售，包括：销售品种、规格

必须在《货物明细》范围内，销售量不超过《货物明细》所限定的重量，销售价不

低于《货物明细》所限定的最低价。 

第 11 条 甲方按照不低于乙方在《货物明细》所限定的销售价销售，如遇到当日市场交易

价格连续上涨或者下跌情况时，乙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销售价进行实时调整。在乙

方调价之前的订单有效，之后的按最新价格执行。 

第 12 条 乙方提供给甲方的《货物明细》所对应的货物为已经存放在甲方仓库或在甲方认

定的仓库的现货，乙方具有货权并且不存在货权争议问题，保证“买家”向“欧浦

钢网”下单付款后可以尽快完成货权转移至甲方或“买家”名下。以免产生销售纠

纷。 

第 13 条 为避免网上网下销售冲突，在“欧浦钢网”开市销售过程中，由于乙方网下的销

售导致乙方当天已经提供给“欧浦钢网”《货物明细》的库存发生变化，应及时通知

甲方作出相应调整。否则，因此产生的销售纠纷由乙方负相应的责任。 

第四节 货权转移 

第 14 条 为保证电子商务采购渠道的时效性、便捷性，保证“买家”的满意度，“买家”支

付全额货款给甲方后，甲乙双方应该遵循尽快将货权转移给“买家”的原则。 

第 15 条 “买家”支付全额货款给甲方后，甲方“欧浦钢网”工作人员将按照事先约定的

格式通过互联网或传真通知乙方工作人员，由乙方工作人员将货权从乙方名下转移

至甲方或甲方指定“买家”名下。 

第 16 条 甲方应于每日 16:00 之前将当日成交明细汇总发给乙方，并将全额货款 当 日支

付给乙方，确认当日 16:00 到账，乙方保证当日 17:30 前完成货权转移全部事项，

并以《货物交付证明》的形式反馈给甲方。 

第五节 货款与发票结算 

第 17 条 “欧浦钢网”每日交易时间为 9:30-18:00 。甲乙双方结算时间为当日结算，结

算时乙方结算价格需下调 0 元/每吨结算。 

第 18 条 对账方法：甲方“欧浦钢网”若有成交订单，甲方就马上通过 QQ 截图把交易订单

的明细发给乙方；在结算时间内，甲方依据应付交易日的所有货权转移凭据传真件

与“欧浦钢网”实际成交订单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由乙方出具当日的 《货物交付

证明》，并通过 QQ 或者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甲方确认，如果甲方确认无误，甲方需

要盖章 《货物交付证明》并扫描回传给乙方。 

第 19 条 为保证买家满意度，“欧浦钢网”向买家承诺两周内开出发票，因此，乙方收到甲

方结算款项后应该每月向甲方开出发票,以每月 25 号为结算点，并给甲方开出 25

号前已收到款项对应的发票。否则，因此产生的销售纠纷由乙方负相应的责任。 

第 20 条 为甲乙双方定期销售数据的统计与结算，每月 01 号和 25 号甲乙双方依据交易

日的实际成交订单数据的汇总进行核对。如果甲方确认无误，甲方需要盖章购销合

同并扫描回传给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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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合同终止及争议的解决 

第 21 条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签订各方协商解决后另行签

署补充协议；协商不成的，协议签订各方一致同意按以下方式解决：将争议提交原

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解决。争议期间，各方仍应履行未涉争议的条款。 

第 22 条 双方合作中的任何一方如由于自身原因而单方要求终止本协议项下的合作，需至

少提前两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另外一方，在取得另外一方同意后，并共同制定出相

应的处理措施后，可以按照双方共同的商定终止本协议。由于终止本协议而导致的

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同时本协议的终止不影响双方根据本协议应履行或尚未履行

完毕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第 23 条 本协议签署后，若遇国家政策、部门法律法规、行业规章制度的调整，导致协议

项下事项无法履行时，本协议自动终止。 

 

第五章 附则 

第 24 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效力。本协议书在甲方、乙方签

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第 25 条 本协议期限一年，协议到期后，双方无异议自动顺延。如任何一方不同意在本协

议到期后顺延，需要在本协议到期前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外一方。 

第 26 条 双方联系方式： 

甲方联系人：       电话：              传真：                QQ：          

乙方联系人：       电话：              传真：                QQ：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广东欧浦乐从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代表人：                                    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行：                                    开户行： 

账号：                                      账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